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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的价值冲击与维护

王 刚

摘 要: 近年来，学界开始反思单纯宏大叙事方式的弊端。而案例研究由于能很好地将宏观与微观有机结
合，而成为学界越来越青睐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案例研究的价值基础面临两个方面的冲击: 在具体层面，来
自某个单一案例研究的结论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即概推问题，成为其挥之不去的黑云; 在哲学层面，近半个世

纪以来对孔德实证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动摇了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两个方面对案例研究的冲击，
在于并没有认识到案例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案例研究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一定要推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
论，而在于构建一个微型的叙事氛围，从而增强其论述的理论或论点的可信服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建构主
义等语言哲学流派不是削弱了案例研究的价值，而是挖掘了其更新的价值。新的价值挖掘，也指明了案例研究
的研究出路在于丰富其叙事氛围，从而增强其构建理论或观点的可信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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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的代表性期刊为《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其发表的文章越来越推崇案例研究，并形成一股研
究潮流，对学界的研究有着显著的引领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研究广受诟病之处在于理论阐述与经验介绍的严重脱节，诚如康德所言，“没有理论的
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1］( P214)。而案例研究由于能够很好地将理论
阐述与经验介绍相结合，从而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例如 Adams 等指出案例研
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在其所评估的完成于 1992 年的 201 篇美国博士学位论文
中，138 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 69%［2］。在 Lan等评估的 8 种国际一流管理学术期刊发
表于 1993—1995 年间的 634 篇论文中，个案研究论文占 25. 3%［3］。这种普遍重视案例研究的趋势在
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厌倦单纯的宏大
叙事方式，而更青睐于立足微观的案例分析和理论升华。在笔者所统计的 10 种代表性学术期刊中，
其案例研究在最近 5 年中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①。人们通过案例分析来获得理论，或者通过理论与具
体案例的比较来证明或者修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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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案例研究的价值基础并非清楚明白且无懈可击。目前，不管是在案例研究的具体层面，抑或
哲学层面，案例研究的价值都受到质疑甚至冲击。在案例研究的具体层面，与案例研究如影相随的一
个重要命题是，从单一案例中所获得的结论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 即案例研究的结论可否概推①。
由于每一个研究者都不刻意限制自己研究的适用范围，都有 “走出个案”的学术抱负［4］，概推性难
题“就像一团乌云永久地盘旋于每一项个案研究之上”［5］( P64)。但是，不可否认，“难以进行科学的类
推”是案例研究的典型缺点［6］( P177)。
孔德的实证主义是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其基本主旨在于将反思自然科学所取得成功的方法、观

念和规律运用到社会研究，从而使“社会科学”也成为“科学”的门徒之一。而发轫于 20 世纪的语
言哲学，由于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反思，开始批判孔德的实证主义。目前，反实证主义成为当代社会
科学哲学的最为重要的转向之一［7］。伴随着人们对实证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
( 逻辑基础) 也摇摇欲坠。
一方面，我国的案例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另一方面，案例研究的价值基础却面临质疑。因

此，深入探究案例研究的价值所在，并挖掘案例研究的核心特性，对于规范与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的案

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案例研究两个层面的价值质疑，笔者将从案例研究的具体层面与哲学层面
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在细致解读的基础上，探究其价值所在; 并根据其挖掘的价值，探讨案例研究的

研究出路，提出案例研究的关切重点。

二、案例研究的类型与争论焦点

斯特克将案例研究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内在的案例研究 ( Intrinsic Case Study) 、工具性案例研
究 ( Instrumental Case Study) 和多案例研究 ( Multiple Case Study or Collective Case Study) ［8］( P444)。在内
在的案例研究中，研究者研究某个单一案例，并非因为该案例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

而是出于对该案例本身的兴趣。在工具性案例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案例当作探讨某种议题、提炼
概括性结论的工具，对于案例本身的兴趣退居次要地位。工具性案例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理论概推。
多案例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工具性案例研究，研究者旨在研究某个总体或一般情况，对于特

定的案例本身则没有什么兴趣。Eisenhardt就极力推崇多案例研究，她认为多案例研究能通过案例的
重复支持研究的结论，从而提高研究的效度［9］。
斯特克对案例研究的类型分析，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对应了两类研究取向: 一类是试图 “走出

案例”，另一类是试图“超越案例”。前者清楚无误地表达出对案例概推的渴望，工具性案例研究与
多案例研究当属此类; 后者意识到简单概推的困难，而试图通过在案例提炼一些宏大概念，构建

“内部性理论”，内在的案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将通向此类。
( 一) 走出案例: 类型比较法与扩展案例法。
第一类案例研究的代表当属费孝通的 “类型比较法”和布洛维 ( Burawoy) 的 “扩展案例法”。

中国最为知名和成功的案例研究学者当属费孝通先生。费先生在其所著的 《江村经济》中，细致入
微地刻画了中国东部太湖沿岸开弦弓村的整体生活，这一描写和刻画涵盖了村庄的各个方面等，从而

为理解和认知中国整个农村社会打开了一扇大门。费先生认为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
查在科学方法上是值得肯定的，通过不同类型的村庄调查， “用比较的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
就可以“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10］( P34 － 35)。
但是费先生的这种研究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重大质疑。例如莫里斯·弗里德曼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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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概推”一词在不同的学科或者研究者那里有着不同的表述，“类推”、“外推”以及“外部效度”等都可以视为相同的涵义。一般而言，管理
学更倾向于使用“概推”一词，社会学则更倾向于使用“外推”一词。鉴于不同学科文献的使用习惯差异，本文在使用时也不加区分，交替
使用。



表达了对费先生案例研究的质疑。他认为费先生最大的缺陷在于研究方法，因为太过狭隘地局限在村
庄中，从而难以描述出一幅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系统画面［11］( P382)。质言之，通过单个中国村庄的描
述和研究，难以概推出中国整个农村的状况。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异质性大大提高，更是将这种
质疑放大。当然，尽管费先生非常推崇案例的比较研究，但是他也意识到单纯的案例比较存在方法论
上的缺陷。为了回应弗雷德曼等人的质疑，费先生以及他的学生在完成了 《江村经济》之后，便开
始在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禄村、易村和玉村”等云南三村，从而确立不同的案例类型。费先生
将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分类学的，即参照研究的特定问题和兴趣界定类型划分的基本特

征，以此描述“类型”; 第二个层次是解释性的，即通过比较澄清影响类型异同的因素，以解释类型
之间的差异［12］。
布洛维 ( Burawoy) 的扩展案例法是另一种试图“走出案例”类型的代表。与费先生一致，布洛

维也认为案例研究必须进行扩展，他将自己非常知名的一篇文章直接命名为 “扩展案例的方法”［13］。
但是与费先生的类型比较法截然不同的是，布洛维认为要进行案例的概推，需要改变传统的案例研究

的逻辑思路。他认为以往的案例研究是建立在 “实证科学” ( Positive Science) 基础上的，而实证科
学的很多原则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布洛维以卡兹 ( Katz) 的实证科学研究为参照，概括了他所界
定的“反思科学” ( Ｒeflexive Science ) 的截然不同的概推原则: 介入 ( intervention ) 、过程
( process) 、结构化 ( structuration) 和重构 ( reconstruction) 。对应四项原则，扩展案例的方法具体化
为四个操作维度: 从观察者到参与者，时空扩展，从过程到结构，理论扩展。布洛维认为，要做到上
述的案例扩展，关键就是在扩展中联合运用反思科学。“如果我们打破代表性对于重构理论的迷信，
我们就不会对于个案的独特性耿耿于怀。”那么，如何本着反思性科学进行案例扩展呢? 在 《扩展案
例的方法》一文中，布洛维以他早年在赞比亚进行的一项研究为例，向读者详实展现了他如何运行
反思科学，以上述的四项原则和步骤进行案例扩展的。

( 二) 超越案例: 案例深描法
第二类案例研究的代表当属格尔兹 ( Geertz) 的“案例深描法”［14］( P3)。格尔兹的 “深描” ( Thick

Description) 一词，借鉴于吉尔伯特·赖尔 ( Gilbert Ｒylel) 。“深描”即描述性的解释。格尔兹认为，
人类学的知识只是“解释之解释”，是在调查合作人解释之上的第二、第三等级解释。“人类学写作
本身就是阐释，此外，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的阐释。”［14］( P17) 当然， “深描”并不是要刻画 “原始事
实”，而是要说清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以 “能使我们与陌生人们建立起联系”。与第一类试图 “走
出案例”不同，格尔兹的“案例深描”只是试图“超越案例”。格尔兹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进行案例概
推的弊端，所以他特别反对两种研究取向: “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模式”和“复活节岛即试验
案例”式的“自然实验”模式［14］( P24 － 25)。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认为人们能够在所谓 ‘典型’的小村
或村落中发现社会、文明、大的宗教或其他什么的本质这样一种观点是明显的胡言谵语。人们在小镇
或村落里所发现的只是小镇或村落的生活”［14］( P24) ; 而且从案例的支撑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无论其经
验效度如何，充其量也都是一种解释性假说，并不会像物理实验所获得的知识那样经过“验证”。
那么案例研究的出路在哪呢? 格尔兹认为，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

描成为可能; 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案例中进行概括”。那么，在案例中进行概括，进行
“深描”，对于理论构建有何益处呢? 格尔兹认为，它可以为一些宏大概念的产生及反思提供给养，
比如“国家”、“公平”、“公正”。格尔兹认为这才是案例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格尔兹意识到案例
研究对于认识更大范围事实所具有的局限性，他也否认案例研究可以进行理论证实或证伪①，他主张

案例的超越途径是: 通过“深描”案例所蕴含的特有形态来促成对现有理论的启发。因此，格尔兹
的案例研究终极价值并非是“走出案例”，只是 “超越案例”。这种超越是超越案例资料的简单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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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部分研究者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所在是进行理论的证伪，通过个案可以发现以往理论的适用边界。具体参见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
题与抽样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和描述，而提炼出宏大概念的理论。
之所以存在多种不同的案例研究类型与方法，其深层原因在于研究者试图回应对案例研究价值的

质疑。费先生的类型比较法是典型的归纳逻辑思路，追随穆勒的逻辑进路，试图进一步完善案例概推
的逻辑归纳。布洛维针对质疑者，则开始反思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其案例研究的重点并非在于推演
出理论，而是对现有理论的修正或者反思。而格尔兹本身则接受了质疑者的批判，对案例研究的概推
表现出明显的不自信，更推崇从案例本身提炼其相关的理论。三者的维护指向了三种不同的案例研究
进路，但是其实质并没有正面阐释案例研究概推问题，也没有给予质疑者很好的回应，王富伟对其三

种案例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12］。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
兴起，更是冲击了案例研究的价值基础。

三、现代哲学转向对案例研究基础的冲击

案例研究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 ( positivism) 。作为近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孔
德，其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创立实证主义，将之引入社会学，并进而延伸至整个社会科学。孔德
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将人类进化分为三个阶段: 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其中，实
证阶段才是科学的阶段［15］( P10 － 19)。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判断与逻辑判断，试图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
与方法来认知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坚持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
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实证主义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因此，归纳逻
辑是实证主义的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鉴于归纳逻辑的或然性，穆勒对归纳逻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提出了著名的“穆勒五法”，以提高归纳逻辑的可靠性。实证主义影响深远，尤其伴随弗雷格、罗素
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更是大行其道。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结合孔德实证主义中重经
验的学说和符号逻辑学说，进而创立了逻辑实证论，实证主义更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实证主义只在他们认为的科学方法命题所能正确表述的范围内探讨和解决认识论问题［16］。但是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首先将它打倒在地的正
是集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之大成的维特根斯坦，他在后期的代表作 《哲学研究》前言中反思他前期
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 “因为自从我于十六年前重新开始研究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写
的第一本著作中有严重错误。”［17］( P2) 他甚至将分析哲学的扛鼎之作《逻辑哲学论》评价为“每一句话
都是一种病态。”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符号价值的挖掘，使得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具有了不同于自然科
学的特性。在其影响和启发下，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语言哲学兴起，尤其是建构主义等后现代主
义哲学流派，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使得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具有不同于自

然科学的特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社会科学哲学开始反思以往单纯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进路。他们意识到

社会以及人具有不同于自然的一些特性，因而，社会科学难以获得一些普遍性的规律，社会科学只能

具有有限的普遍性。与之相对地，来自案例的材料提炼，不管是单一案例，抑或多个案例，都难以获
得普世性的理论提炼。现代哲学转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案例研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动摇了
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更是放大了案例研究概推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得案例研究的价值摇摇欲坠。
试想，如果我们的知识获得难以通过经验的观察，资料的分析，一切来自案例的分析都无法提升到理

论的层次，那么，案例研究的价值又何在呢? 案例研究者所进行的一切案例类型的探讨都是对案例研

究这座大厦的内部漏洞的修补，但是一旦这座大厦赖以存在的根基不复存在，那么，大厦的倒塌指日

可待。因此，对案例研究的价值寻找与维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案例研究本身的类型完善上，景从现
代哲学的研究反思，并借鉴其研究心得，是案例研究目前最应该着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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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研究的价值寻找

如果说不管何种类型的案例研究都存在缺陷，而且其逻辑基础———实证主义又面临冲击，那么案
例研究的价值何在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案例研究持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我们会发现任何的研究

可能都是基于案例的。诚如 Bernard所言: “诸如寓言、讽寓、远见、揭露的事物、神话、故事、悲
剧、小说等从古代就开始运用社会个案”［18］。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研究也是一种案例研究。研究
者通过历史事件的梳理，试图从中发现规律，从而为今所用。当然，随着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
科对案例研究的推进，他们力图给予案例研究以界定，从而使得案例研究获得独立的研究方法地位。
例如斯科特就对案例研究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案例研究必须有一个界限的封闭系统 ( a bounded sys-
tem) ，例如一位教师、一名学生可以是案例，一个革新方案、一所学校也可以是案例，但是一位教师
的教学、几所学校间的关系却不能称作是案例，因为它们不是有界限的封闭系统［19］( P4 － 8)。但实际上
理论几乎都是基于对于现实案例的一种反思和提炼，只是很多研究者在论文的写作中没有将这种提炼

的过程向读者完整地展现，因而没有被纳入案例研究的范畴之内。
那么，不管是基于广义的，抑或狭义的，案例研究何以会受到如此的青睐呢? 根本的原因不在于

案例研究的研究者，而在于案例研究的“观众”。案例不仅仅是理论提炼的基础和来源，它更是进行
理论传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个深奥、晦涩的理论可能让读者 ( 案例研究的“观众”) 扑朔迷离、一
头雾水，但是辅之以相关案例的阐释，常常让读者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从案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和知
识，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和深信不疑。实际上，一个能够通晓社会并被广而传播的理论，其重点并非在
于这一理论论述得如何完善，而在于这一理论是否与周围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相契合，从而赢得读者的

认同。
案例研究者显然不可能对案例的一切背景、资料和过程毫无遗漏地向作者展现，而且基于研究者

的知识背景，他总是试图向读者展现能够作证其构建的理论的案例材料，而屏蔽对其建构理论不利的

案例资料。换言之，案例研究者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以往对案例研究者的质疑正是聚焦于此。
诚然，尽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 例如扎根理论) 试图弥补案例研究的这一先天缺陷①，但是新方法只

是将研究者的先天偏见程度降低，而不可能祛除。因此，如果从祛除案例研究者 “价值中立”的角
度去完善案例研究，并挖掘其价值，永远都无法有力回应质疑者的指摘。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如何获
得案例研究读者的角度去分析，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苏力曾经对社会契约论何以发源于西方，并成为极有影响力的一种国家学说，进行了极为精辟的

论述。在今天的理论反思中，我们意识到不可能存在一个时期或地点，民众达成契约，从而成立国
家。社会契约论之所以发轫于西方并成为西方社会广泛认可的一种国家学说，原因在于西方弥漫着重
视契约的社会文化和传统。因此，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也许并不那
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20］。苏力的研究很有启发性。苏力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大文化角
度，而在微观层面也是如此。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者可以构建一个微型的叙事氛围，将读者吸
引并逐渐融入自己所构建的这一个叙事氛围中，从而让读者追随自己的心路历程。当读者与案例研究
者所营造的案例氛围相契合的时候，研究者推论出的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为读者所接受，甚至深信

不疑。尽管案例的研究可能出于自己理论提炼的目的，扩大对理论支撑有力的一些案例资料，或屏蔽
一些对理论结论不利的一些案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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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扎根理论的要义之一在于不带偏见地去搜集资料。但是在资料的提炼和理论升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而
这种“主观能动”必然挟裹着研究者的价值选择。例如 Charmaz就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具体参见 K． Charmaz，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SAGE
Publications Ltd．，London，2006。



伴随着当代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代社会科学的认知模式更强调知识的语境化［7］。科学真理相
对化的引入，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静态科学观和科学线性进步的天真认识。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和
社会的因素，才是科学知识得以产生、运行和传播的基本语境。库恩的 “范式”理论，印证了科学
与知识的这种历史语境递进。而福柯的 “话语”理论更是将这种知识的语境化阐释得淋漓尽致。福
柯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21］( P216)。福
柯认为话语是一个自我规制的系统，但是要创造出获得普遍认可的话语，须依靠一套社会普遍认为的

程序和规则。福柯显然意识到话语具有建构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话语的建构可以为所欲为。建构话
语并非难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建构的话语获得认可。质言之，建构话语还只是掌握话语权的
第一步，让社会普遍接受构建的话语才是掌握话语权的最为关键的第二步。
福柯等语言哲学学派对于知识语境化的深入探讨实际上指明了案例研究的价值所在。案例研究者

通过案例分析获得的“理论或知识”，只是第一步。第一步要体现出构建的“理论”符合逻辑，具有
内在的一致性; 尽管第一步也异常重要，但是要真正赢得读者的 “芳心”，第二步才是最为关键。这
就需要案例研究者带领读者，亦步亦趋，逐渐进入研究所要构建的 “理论大厦”中。案例研究相对
于单纯的理论说教与逻辑推演，更能与读者的心智认知模式相契合，从而也更能使读者接受案例研究

者通过案例所“推导”出来的理论或知识。格尔兹在研究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认为案例研究具
有小说的特性，尽管他并非从一种完全肯定的角度去认识这一问题。当然，格尔兹重审，说它们是小
说，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假的、不真实的或者仅仅是个想象的思想实验，而是说它们是 “虚构的东
西”、“制造出来的东西”。尽管读者熟知文学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大多是虚构或者夸张的，但是依然会
对故事情节所“透漏”的哲理感悟、体会甚至顶礼膜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案例研究的作用与价
值和透漏着哲理的经典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五、结 论

案例研究者基于案例研究的内部特性，对案例研究的类型进行划分，并针对质疑者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回应。但是，无论哪种类型的完善和回应都难以做到完全释疑，这是由案例研究自身的逻辑推演
特性所决定的。当案例研究赖以立身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当代面临越来越强的冲击时，案例研究者的辩
护就显得更为脆弱。因此，要实现案例研究价值的真正维护，关键是跳出以往立足案例研究者的视
阈，而代之以关注案例读者的角度。立足案例研究者的视阈，关心如何实现案例的完美概推，尽可能
地提高案例归纳逻辑的合理性; 而关注案例读者的角度，则更关心如何营造案例理论的叙事氛围，从

而使得读者更认可案例所“建构”的理论。它实际上承认了案例研究者不可能做到 “价值中立”，其
对案例的资料搜集与筛选具有主观建构性。承认了案例研究同样具有建构性，同时也意味着实证主义
并非是其唯一的哲学基础。发轫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语言哲学，以及在当代哲学大行其道的建构主义
同样是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因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就并非意味着案例研究逻辑基础的倒塌。
案例研究价值的重新挖掘与认知，也就意味着案例研究的未来方向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案例研究

更为宽广的明天，并非在于纠结于案例研究的结论是否可以概推，而是在于丰富其叙事氛围，引导读

者合理追随研究者的心路历程，从而接纳、融合以及深信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换言之，案例研究的研
究出路在于丰富其叙事氛围，从而增强其构建理论或观点的可信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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